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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妇总字〔2024〕6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青岛市“最美家庭”
寻找活动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党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残联、

青岛市妇女联合会
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
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中共青岛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
青 岛 市 总 工 会
共 青 团 青 岛 市 委 员 会
青 岛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青 岛 市 红 十 字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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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字会，市直机关工委妇工委、市直（驻青）各单位妇委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

重要论述，大力培树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、展现时代精神的

家庭典型，促进家庭和睦、家教良好、家风端正，引领家庭文

明新风尚，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，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

办、市委市直机关工委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

市红十字会决定联合开展“奋进新征程 共筑家国梦”——2024

年青岛市“最美家庭”寻找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4 年 3 月—5 月

二、推荐名额

各区（市）、有关单位按照分配名额（附件 1）推荐，其他

单位推荐家庭典型不超过 1 户，社会各界（家庭）自荐参加寻

找活动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）。特别突出的家庭典型将被推

荐为青岛市“十大最美家庭”。

三、推荐类型及条件

青岛市“最美家庭”须在广泛开展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

动基础上推荐产生，同时体现以下要求：

1.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奋进新征程。

2.着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持续选树弘扬

爱国爱家、孝老爱亲、夫妻和睦、书香传家、热心公益、绿

色低碳、科学教子、移风易俗等家庭典型的基础上，重点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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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一批廉洁治家的家庭典型，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，

团结引领广大家庭成员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凝聚昂扬向

上的家庭力量。

3.注重培育、寻找、推荐在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等国家

战略和全省重点规划部署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家庭，努力营造

礼赞新中国、讴歌新时代、奋进新征程的浓厚氛围。

4.推荐的青岛市“最美家庭”原则上需获得过区（市）

级“最美家庭”或其他区（市）级家庭荣誉。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：家庭成员违法违纪；家庭成

员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；家庭成员参与“黄、赌、毒”；

家庭成员参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教活动；家庭成员在文

明、诚信等方面有不良记录；发生家庭暴力事件；违反国家计

划生育政策；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；家庭成员

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家庭成员有违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

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的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行为。

四、推荐形式

候选家庭推荐将通过组织推荐、社会（家庭）自荐两种方

式进行。

（一）组织推荐。各区（市）、各单位要按照公开公平

公正的原则，以群众推荐、评议、认可为依据，通过群众层

层寻找，择优逐级推荐候选家庭。

（二）社会（家庭）自荐。登陆青岛妇女网或“青岛市

妇联”微信公众号下载表格，将有关表格和家庭事迹材料、

政审材料、照片等电子版发送市妇联邮箱直接申报。

（三）公布寻找结果。成立推荐委员会，推荐委员会办



- 4 -

公室设在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。推荐委员会将对上报材

料进行严格审核，确定 2024 年青岛市“最美家庭”名单，并

择优推荐出“十大最美家庭”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开展寻找“最

美家庭”活动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、重要

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，突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

性，认真组织抓好寻找推荐工作，坚持公正公平公开，严格推

荐程序，切实把事迹突出、群众认可的家庭典型推荐出来。

2.精心组织发动。各推荐单位要采取横向部门联动寻、纵

向行业系统推、身边群众荐等多种方式，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

积极参与，精心组织主题寻找和家风故事分享活动，不断拓展

覆盖面，增强感召力。在广泛发动基础上做好推荐，确保推荐

上来的家庭典型既体现时代精神，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，充

满正能量。

3.扩大宣传力度。各推荐单位要紧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，

依托媒体开设专题专栏，在城乡社区普遍设立光荣榜，大力宣

传家庭典型先进事迹，生动讲好新时代优良家风故事，营造全

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浓厚氛围。

4.及时提交材料。各推荐单位要把严“入口关”，严格履行

推荐程序，从严掌握评选推荐标准，确保各环节责任明晰、落

实到位。为积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，本次活动实行电子申报，

需提报的材料有：推荐名单汇总表、候选家庭推荐表、家庭事

迹材料 800 字左右、家庭政审材料（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政审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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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照片以及反映家庭事迹、家庭美德和全家福的照片 3-5 张

（jpg 格式，长边不超过 1000 像素，1M－2M 大小）。各区（市）、

单位请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前，将以上材料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

扫描件通过金宏或邮箱发送至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。社会

推荐请将相关材料电子版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前发送市妇联邮

箱。

联系人：张艳 联系电话：85912127

金 宏：青岛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

电子邮箱：qdsfljiaerbu@qd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名额分配表（参考）

2.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推荐表

3.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名单汇总表

青岛市妇女联合会

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

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中共青岛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

青岛市总工会

共青团青岛市委

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

青岛市红十字会

2024 年 3 月 20 日

mailto:qdsfljiaerbu@qd.shandong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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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名额分配表（参考）
（单位：户）

区（市）/单位 最美家庭

市南区 5

市北区 8

李沧区 5

崂山区 5

西海岸新区 10

城阳区 7

即墨区 9

胶州市 8

平度市 10

莱西市 7
市委市直机关工委
（有关市直单位） 6

市总工会（企业） 6

市教育局（教育系统） 2

市卫健委（卫生系统） 2

其他市直（驻青）单位 5

社会（家庭）自荐 5

合计 100

备注：候选“最美家庭”名额以区（市）人口数量为基准，综合考虑各
区（市）工作开展情况确定，最终以上报候选家庭事迹综合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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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推荐表

家庭主要

成员姓名
性别 年 龄 民族

政治面貌
文化

程度
移动电话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职级

家庭住址
邮政

编码

家 庭

其 他

主 要

成 员

情 况

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家庭曾获

荣誉

1.市级：□五好家庭 □文明家庭

2.区市级：□最美家庭 □五好家庭 □文明家庭

3.其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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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

简介

（300 字）

（要求重点突出，所受奖励写在家庭曾获荣誉中）

家庭所在

社区(村）或

家庭主要

成员所在

单位党组

织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

相关推荐单位意见

(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审

意见 (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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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青岛市候选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名单汇总表

区（市）、单位（公章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姓名

家庭

地址

联系

电话
事迹简介（300 字）

推荐

类型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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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妇 联 办 公 室 2024年 3月 20日印发


